附件2

《关于执行2025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概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我市现行2016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概算定额》（以下简称《概算定额》）已由我委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标〔2015〕230号）的规定，以及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等，全面修编并发布了2025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概算消耗量标准》（以下简称《概算消耗量标准》），自2026年5月1日起执行。
我委《关于执行2016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概算定额》有关规定的通知》（京建法〔2016〕20号）是为配套2016年《概算定额》制定的。为配套2025年《概算消耗量标准》的颁发实施，规范《概算消耗量标准》的应用，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初步设计概算计价依据体系，引导市场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控制建设工程投资，提高社会投资效益，保障工程施工质量安全，我委起草了《关于执行2025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概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
　　二、主要内容
《规定》在《关于执行2016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概算定额》有关规定的通知》（京建法〔2016〕20号）的基础上，根据2016年《概算定额》与2025年《概算消耗量标准》的主要区别，进行了全面修订。主要包括：
[bookmark: _GoBack]（一）人工、材料、施工机具等施工生产要素价格以及概算消耗量标准缺项子目消耗量的确定方式。
（二）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等不可精确计量措施费用以及企业管理费、利润、增值税、规费等费用的计取原则。
（三）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计价程序及组成内容。
